醴财发〔2018〕16号

醴陵市财政局
关于2018年联系镇街财政所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财政所、长庆示范区财政所，机关各股室（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镇街财政的指导和管理，大力推进镇街财政建设，充分发挥镇街财政职能，经研究同意，现将2018年局领导和局机关股室（单位）联系镇街财政所工作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联系点划分
按“领导分片、股室分点”方式划分联系点，局领导负责各片财政所联系点工作，各股室（单位）负责管理、指导、督促财政所开展相关工作。
二、联系工作职责
1、突出工作重点。一是督促镇街组织财政收入。办点领导和股室（单位）要在重要时间节点督促各财政所按序时进度做好协税护税工作。二是加强镇村财务指导。重点指导镇街贯彻落实好《会计法》《预算法》《湖南省乡镇财政管理条例》《醴陵市镇街财务管理制度》《醴陵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财经政策，针对镇村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意见。
2、树立服务意识。立足实际，出谋划策，当好参谋，协助财政所解决镇街财政财务管理、财政内部监督检查、协税护税、星级财政所创建等方面的问题，切实提高基层财政管理水平。
3、建立反馈机制。对财政所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反馈，对财政所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进行挖掘、总结、提炼和推广。
三、其他要求
1、办点领导和股室（单位）负责人每季带领股室（单位）成员至少深入联系点一次以上，指导、督促联系点工作，做到联系不替代，参与不包办，确保相关工作顺利推动。
2、各财政所要积极对接配合股室（单位）工作，积极主动开展各项工作，确保镇街财政圆满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附件：
醴陵市财政局2018年机关股室（单位）联系点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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